
 

 

 

《急救隊人員通則》 

 

 

 

 

 

 

 

 

 

 

 

 

 

 

 

 

 

 

 

 

 

 

 

 

 

 

 

 



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七項基本原則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以努力防止及減輕人類疾苦為宗旨，並將七項基本原則納入章程之中： 

 

人道：本運動的宗旨是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類的尊嚴，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友誼

和合作，促進持久和平。 

 

公正：本運動不因國籍、種族、宗教信仰、階級和政治見解而有所歧視，僅根據需要，努力減輕人

們的疾苦，優先救助最有緊迫需要的人。 

 

中立：為了繼續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運動在衝突雙方之間不採取立場，任何時候也不參與涉及政

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爭論。 

 

獨立：本運動是獨立的。雖然各國紅十字會是本國政府人道工作的助手並受本國法律的制約，但必

須始終保持獨立，以便任何時候都按本運動的原則行事。 

 

志願服務：本運動是志願救助運動，絕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處。 

 

統一：任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它必須向所有人開放，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展

開人道工作。 

 

普遍：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是世界性的。在這個運動中，所有的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都享有同

等的地位，享有同樣的責任和義務去相互支援。



前 言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一批經澳門紅十字會學校培訓出來的、具有急救專業知識且有志參與志願服務

的人士，組成了澳門紅十字會急救隊。他們利用閒暇為政府部門、各界團體所舉辦的活動提供院前急救

服務。 

多年來，急救隊以紅十字運動“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類尊嚴”為宗旨，一直盡心盡力為社

會服務，為市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活動環境。近年來，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安全意識有所提高，社

會對急救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市民參與急救學習，同時急救隊也有了擴充。 

為了鞏固急救隊的工作規模，促進急救隊的發展，增加急救義工們的自我實踐的空間。在各方面的

支持及鼓勵下，本會重新修訂了《急救隊人員通則》，希望能為急救義工提供更明確的服務指引，促進

急救義務工作的發展。 

感謝急救義工們為本通則提供寶貴的意見及建議，期望各位在今後的工作中發揮所學的急救知識，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延續紅十字運動的精神。 



第一章 

急救隊部門 
 

第一條 

組成 

 

澳門紅十字會急救隊，以下簡稱急救隊，是澳門紅十字會屬下的一個部門。由一批經澳門紅十字會學

校培訓出來、具有急救專業知識的專職人員及志願人員組成。 

 

第二條 

抱負 

  

成為首屈一指的志願院前救護隊伍。 

 

第三條 

使命 

  

透過一支訓練有素、專業和全情投入的志願隊伍，提供專業有效的院前急救服務，使澳門市民享有安

全、健康的生活環境。 

 

第二章 

守則 

 

第四條 

急救隊人員必須遵守由會方訂下之人員守則 

 

 必須遵守以下守則： 

a. 維持紅十字會形象。 

b. 維持急救隊人員紀律(如服務態度、合作精神、制服整齊等)。 

c. 服務前了解活動性質及注意事項。 

d. 服務前，檢查急救用品及儀器是否準備妥當。 

e. 維護救護車及急救站內清潔整齊。 

f. 服務完結後，檢查急救箱內物品是否已補充及妥善擺放急救儀器，填寫活動及物資記錄         

表。 

g. 服從上級工作安排。 

h. 守時。 

i. 必須參與每次服務前的小組簡報會議。 

j. 協助上級準備當值日的急救器材及物資。 

k. 當值服務時，所有人員不得進行個人娛樂事務，以便隨時協助救護工作。 

l. 當值服務時，須按上級指示留守急救站或救護車，如有外出需要，必須徵得當值領隊的同意。 

m.  服務當日，當值人員必須於會方指定之地點集合及解散。 

n. 必須履行保密義務，當值時處理之個案、傷者身份及相關資料文件，未經會方許可，禁止於

任何途徑或媒介透露相關內容。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五條 

職程 

 
急救隊設立高級職程、基礎職程及特別職程制度。(載於附件一) 

 
第六條 

職稱 

 

一. 高級職程： 

a. 急救總監：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b. 副急救總監：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c. 急救監督：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d. 副急救監督：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e. 急救隊主任：由本會公開招聘。 

f. 助理主任：由本會管理層委任。 

 

 

二. 基礎職程： 

a. 首席急救員： 

1. 已成為高級急救員。 

2. 完成及通過由急救監督設定的所有考核。 

3. 持有本會有效高級急救課程證書或急救導師培訓課程證書。 

4. 獲長期服務獎(十年)或以上者。 

5.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b. 高級急救員： 

1. 完成及通過由副急救監督設定之指揮及領隊培訓課程或同等認證之課程。 

2. 持有本會有效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3. 年資不少於兩年。 

4.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c. 資深急救員： 

1. 已成為急救員。 

2. 持有本會有效成人急救員課程證書或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3. 獲長期服務獎(五年)或以上者。 

4.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d. 急救員： 

1. 完成見習急救員階段。 

2. 一年內急救服務 30 小時或以上。 

3. 持有本會有效成人急救員課程證書或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4.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e. 實習急救員： 

1. 年齡必須為 16 歲或以上。 

2. 通過急救隊安排之面試。 

3. 完成及通過由急救隊安排之急救隊新隊員培訓課程。 

4. 由急救監督委任。 

 

f. 駕駛員： 

1. 年齡必須為 25 歲或以上。 

2. 救護車駕駛員必須持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交通事務局發出的 C 類或以上級別之駕駛執

照。 

3. 救護電單車駕駛員必須為本會現役急救員，且具獨立處理事件及現場指揮能力，並由澳

門特別行政區交通事務局發出的 A1 類或 A2 類之駕駛執照。 

4. 駕駛員必須具備兩年或以上之實際路面駕駛經驗。 

5. 駕駛員必須通過由會方安排之相關車輛駕駛考核。 

6. 由急救總監委任。 

 

 

三. 特別職程： 

a. 民防隊隊員： 

1. 符合本會民防隊章程之入隊條件。 

2. 通過民防隊培訓及考核。 

3. 由急救總監委任。 

 

b. 資深急救導師： 

1. 已成為急救導師。 

2. 於急救學校服務十年或以上。 

3. 由急救總監委任。 

 

c. 急救導師： 

1. 已成為見習急救導師。 

2. 持有本會有效急救導師培訓課程證書。 

3. 由急救總監委任。 

 

d. 實習急救導師： 

1 已完成並通過急救導師培訓課程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考核。 

2. 由澳門紅十字會學校校長委任。 

 
 

 

 

 

 

 

 

 
 



第七條 

職責 

 
一. 急救隊人員職程之職責。(載於附件二) 

 

二. 急救隊駕駛員之職責如下： 

a. 守時及服從上級工作安排。 

b. 出車前檢查車輛(如汽油、警號、車燈、行車哩數等)並須記錄。 

c. 安全駕駛及停泊於合法停車位或主辦單位所指定的位置。 

d. 保持車輛整潔。 

e. 當值服務時，須留守急救站或救護車內，如有需要(如去洗手間等)，必須知會當值領隊。 

f. 接送傷者往醫院時，必須做好個人防護(如帶口罩等)。 

g. 服務完結後，須檢查車輛及記錄行車哩數。 

h.  服務當日，當值人員必須於會方指定之地點集合及解散。 

i. 救護車因機件故障或意外損壞時，須立刻通知當值領隊或會方人員及填寫車輛損毀報 

告，由領隊向行政部門報告。 

j. 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安全行駛，不得違反交通法規。 

k. 發生交通意外時，任何情況都必須即時報警及通知會方人員。 

 

三. 救護電單車駕駛員之職責如下： 

a. 守時及服從上級工作安排。 

b. 出車前檢查車輛(如汽油、警號、車燈、行車哩數等)並須記錄。 

c. 安全駕駛及停泊於合法停車位或主辦單位所指定的位置。 

d. 保持車輛整潔。 

e. 當值服務時，如有需要(如去洗手間等)，必須知會當值領隊。 

f. 服務完結後，須檢查車輛及記錄行車哩數。 

g. 服務當日，當值人員必須於會方指定之地點集合及解散。 

h. 救護電單車因機件故障或意外損壞時，須立刻通知當值領隊或會方人員及填寫車輛損毀

報告，由領隊向行政部門報告。 

i. 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安全行駛，不得違反交通法規。 

j. 發生交通意外時，任何情況都必須即時報警及通知會方人員。 

 

 

第四章 

技術資格 
 

第八條 

急救員有效之服務資格 

 

一. 持有由澳門紅十字會發出之有效急救義工證。 

 

二. 新隊員入隊前必須經過面試甄選並完成由急救隊提供之新隊員培訓課程後，經考試合格者，方可

進入實習階段，並參與急救服務。 

 

三. 獲發義工證的要求，為每年的急救服務時數不少於 30 小時及每年通過急救隊年度評核。 

 

四. 急救隊人員必須通過年度評核及持有由澳門紅十字會急救學校發出之有效急救課程證書，可續任



急救隊人員資格及參與急救服務。 

 

五. 若人員未能通過年度考核，則需再接受新一屆隊員培訓及考試合格後，方可續任急救服務資格；

未獲續任期間，不得以本會名義，身份參與或提供任何本會之急救服務。 

 

六. 駕駛員可因應特別情況，需再次通過駕駛情況審核，方可續任。 

 

七. 民防隊隊員每年必須維持 60 小時急救服務時數及通過民防工作隊年度評核考試。  

 

 

第九條 

年度評核 

 

一. 急救隊人員之年度評核由會方安排，定於每年三、六、八及十一月舉行，確定日期由會方公佈。

(*) 

二. 急救隊人員可按需要選擇參與預備課程。預備課程內容以年度評核科目內容為主，並安排定於每

次年度評核前舉行。(*) 

三. 年度評核以知識筆試及操作考試方式進行，相關內容刊載於(附件八、九)年度評核章程。(***) 

四. 急救隊人員除參與年度評核外，還需按個人急救員證到期前，修讀本會之成人急救員重溫課程，

以保持個人急救員之有效資格，持有有效急救義工證者可獲豁免相關費用。 

五. 駕駛員評核試，由會方審議評核可否續任。 

六. 民防隊年度評核考試，根據民防工作隊評核之規定，包括急救技術及體能考試。 

七. 急救隊人員可因應個人本身職業或專業人員身份，申請豁免年度評核，並獲得等同通過年度評核

的資格。相關內容刊載於(附件六) 豁免參與年度評核試-通告(**) 

 (*)該條文經後來修改。《急救隊人員通則》原有的第九條第一、二、三項廢止。 

(**)該條文經二 O 一六年一月一日增補為《急救隊人員通則》第九條第七項。 

(***)該條文經二 O 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並增補《急救隊人員通則》附件八、九。原有的第九條所指的附件七廢止. 

 

第十條 

晉升 

 

一.晉升計劃 

a. 必須參加由會方安排之晉升課程。 

b. 由會方以委任方式作出晉升委任。 

 

 



第五章 

獎懲 

第十一條 

獎勵 

 

一. 根據澳門紅十字會義工手冊(P.13-14)，急救義工於服務中，以時數累積計算，得設立志願服務金、

銀、銅獎；其獎勵內容則按義工手冊訂定。 

 

二. 獲嘉許之義工可於年度義工嘉許日中接受嘉許。 

 

第十二條 

處分 

 

一. 急救隊人員必須遵守《紅十字會義工守則》及《急救隊人員通則》，若出現違反行為，經警告無效，

可對其作出書面警告，並將根據其行為進行紀律處分。 

 

二. 遲到、缺席 

a. 遲到：集會或急救服務，遲到次數達五次者，將被書面警告。 

b. 缺席：隊員因事不能出席集會或急救服務，必須提前兩天通知紅十字會相關部門職員，若屬

特殊合理緊急情況，則可豁免上述要求。無故缺席達兩次者，將被書面警告。 

 

三. 任何書面警告累積至三封者，會方將對該隊員作出停止參與活動及服務作為處分。 

 

四. 若屬嚴重情況者，經會方審議後，可取消其義工資格。 

 

第六章 

急救隊物資及財產之使用 

第十三條 

維護義務 

 

一. 急救隊人員因執行急救服務或會方所指派之任務，可使用急救隊之物資。  

 

二. 執行任務前，必須檢查清楚物資之情況，以確保服務運作順利。  

 

三. 急救隊人員有義務維護急救隊之物資及財產，包括急救隊制服。 

 

四. 完成工作後，必須將物資補給及放回原處。 

 

 



五. 急救隊物資屬澳門紅十字會之財產，未經批准不得擅自提取；如需要相關物資，可向急救隊職員

查詢。 

 

第七章 

制服 

第十四條 

制服一般指引 

 

一. 澳門紅十字會急救隊制服，由會方指示，一般只限於團隊活動、集會及急救服務時穿著。 

 

二. 急救隊人員參與急救服務時，必須按照指引穿著急救隊制服。 

 

三. 活動服(紅十字會 T 恤，藍色牛仔褲)只用於訓練或會方所舉辦之活動時按指示穿著。 

 

四. 活動服(紅十字會 T 恤，藍色牛仔褲)作為急救服務之制服條款，自本通則生效起翌日廢止。  

 

五. 隊員所穿著的制服必須整潔。  

 

六. 非團隊集會或執行急救服務時，不得穿著制服。 

 

七. 在穿著制服時須注意應有的儀態，不可作出損害澳門紅十字會及急救隊形象的行為。 

 

八. 制服中的衫、褲、腰帶、鞋及襪都必須依照制服指引樣式。 

 

九. 急救隊人員須按照有關指引穿著制服及配帶徽章。 

 

十. 長頭髮之隊員，執行急救服務時必須將頭髮束起。 

 

十一. 換季或制服的穿著，均按會方通告決定。  

  

 

第十五條 

制服樣式 

 

一. 急救隊制服為一套由急救隊專用式樣之 T-SHIRT，長褲，外套及黑鞋組成，並在相關位置配戴指

定之徽章，制服樣式刊載於附件五。 

 

二. 上身衫為一件紅十字急救隊 T-SHIRT。   

a.夏季：紅色急救隊短袖 T-SHIRT。 (附件五) 

b.冬季：黑色澳門紅十字會長袖 T-SHIRT。(附件四) 

 



三. 夏季長褲為黑紅色長褲，褲腳位置設有拉鍊及反光帶。(附件五)(*) 

 

四. 冬季長褲為紅色長褲，褲腳位置設有拉鍊及反光帶。(附件四) (*) 

 

五.  制服外套：為紅色外套，背面及正面都印有紅十字會標誌及反光條，遇天氣寒冷或情況需要，急

救隊人員可選擇穿著急救隊外套。(附件四) 

 

六.  穿著制服時必須穿著長度為遮蓋過腳眼之黑色長襪。 

 

七.  穿著制服時必須穿著全黑色沒有花紋之黑色皮鞋或黑色皮靴。 

 

八.  急救隊人員可因應任務或個人需要，可自行選擇於穿著制服時配帶黑色之腰帶、腰包、水壺袋或

電筒袋等個人裝備。 

(*)該條文經後來修改，《急救隊人員通則》原有的第十五條第三、四廢止。 

 

第十六條 

額外配備 

 

急救背心：隊員執行急救服務時，可按上級指示，穿著急救背心。* 

(*)該條文經後來修改。 

 

一. 頭盔：因應情況所需，隊員於執行任務時可按會方指示配戴頭盔以作保護。 

 

第十七條 

徽章之配戴 

 

一. 急救隊人員制服上之徽章，按其職級及技能，配戴相關徽章(載於附表 3)。  

 

二. 徽章配戴位置詳情見(載於附件四)。 

 

第十八條 

制服之分配 

 

一. 每名急救隊人員，可獲分配得的急救隊制服為：一件外套，兩件急救隊 T-SHIRT(夏季)，兩件黑色

長袖 T-SHIRT(冬季)及兩條長褲。  

 

第十九條 

制服之更換 

 

一. 因應制服損壞，急救隊人員可按需要自行到本會更換。 

 

二. 所有制服使用權均屬會方所有，如退隊時必須歸還。 

 



三. 新隊員完成培訓，經考試合格後，可獲分發急救隊制服，但需提交澳門幣伍佰圓正按金作為按金， 

完成實習後(服務滿 30 小時)將退回款項。 

 

第八章 

出勤、休假及退隊 

第二十條 

出勤 

 

一. 急救隊人員根據每週由會方發佈之更表時間，可自由報名參與服務的時間。   

 

二. 急救隊人員確實出勤之更表， 由會方安排及決定。 

 

三. 急救服務安排之人員，人數、器材、車輛等，會方持有最終決定權。  

 

第二十一條 

休假 

 

一. 急救隊人員因應個人情況，在短期的一段時間內不能參與服務，可向會方提出休假申請。 

 

二. 休假時間如超過一年，必須參與本通則第九條所定之“預備課程”及通過考核，方可重新投入服

務。  

第二十二條 

退隊 

 

一. 急救隊人員可因應個人情況，可選擇向會方申請退隊。 

 

二. 退隊之隊員必須交回義工證及所有制服。 

 

三. 退隊後的隊員，日後可按其意願，隨時申請再次加入急救隊，但必須按本通則規定重新參加新隊

員入隊培訓，原有職級及技能章將不獲保留。 

  

第九章 

膳食 

第二十三條 

餐費 

 

一. 因應服務時間橫跨用膳時間，會方為參與服務之急救隊人員提供膳食餐費。 

 



二. 按服務時段，分別提供有早，午或晚餐。 

 

三. 早餐提供時間：集合時間為 10:00 以前。 

 

四. 午餐提供間：集合或活動時間橫跨 12:30~14:00 的時段。 

 

五. 晚餐提供時間：集合或活動時間橫跨 19:00~20:30 的時段。 

 

六. 任何餐費只提供急救隊人員於上述時間當值時使用，所有餐飲都必須交回單據，如超出會方訂定

之餐費金額，相關費用則需由該超支隊員按所超出之金額自行承擔。 

 

七. 膳食消費憑收據報銷，零食及非必要品不獲批准報銷。 

 

第十章 

民防 

第二十四條 

民防工作隊 

 

一. 由本會急救隊專職人員及義工組成的民防工作隊，於颱風襲澳期間處於候命狀態，並安排隊員於

紅十字會行動站候命，隨時出動參加救援工作。*  

 

二. 如本澳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民防工作隊將應澳門特區政府的要求，提供協助拯救工作。  

 

三. 民防隊員必須為澳門紅十字會急救隊現役隊員，並符合相關規定。  

 

四. 申請加入民防工作隊之隊員必須通過甄選，培訓及考試合格。 

 

五. 隊員可因個人情況申請退出民防工作隊。  

 

六. 民防隊員每年除通過急救隊評核外，還需通過民防工作隊之年度評核，相關內容載於本通則第九 

條。 

 

七. 現役之民防隊員可獲分發個人儲物櫃及個人保護裝備於行動時使用，包括：頭盔、電筒、雨褸、 水

靴及手套。  

 

八. 獲分發之個人裝備屬會方財產，隊員有責任維護及保管。 

 

九. 退隊或不獲續任之隊員，必須於離隊一個月內清空及交還儲物櫃之鎖匙及所有由會方分發之個人

裝備。  

 

十. 民防隊員可因個人情況申請休假，如需離境，必須向會方申報。 



(*)該條文經後來修改。 

十一. 報考條件： 

a. 本會現役急救隊人員，並且每年服務時數不少於 60 小時  

b. 持本會有效高級急救證書  

c. 急救服務年資至少兩年或以上  

d. 年齡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e. 可隨時候命  

f. 持有效駕駛執照者優先 

第十一章 

其他職系人員參與急救服務 

第二十五條 

急救導師 

 

一. 急救導師因應導師實習計劃，必須參與急救服務。  

 

二. 服務期間，導師除了遵守急救導師相關守則外，亦必須遵守本通則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青少年團 

 

一. 青少年團團員因應其團隊之計劃，可安排團員參與急救服務。  

 

二. 服務期間，團員除了遵守青少年團相關守則外，亦必須遵守本通則之規定。 

 

第十二章 

過渡 

第二十七條 

職級之過渡 

 

一. 本通則生效後，原急救隊職級為小組組長(一粒星)之人員，則以免考方式過渡為本通則所規定之

“資深急救員”。 

 

 

 



第十三章 

一般性規則 

 

第二十八條 

一般規則 

 

一. 處理意外傷勢過程中，必須遵守無菌操作原則。 

 

二. 處理意外傷勢時，須戴口罩及手套，處理完畢後即洗手並妥善處理醫療廢物(如手套等)。 

 

三. 在飲食前必須徹底洗手，注意個人衛生。 

 

四. 只可攜帶適量的個人物品進入急救站，小心保存個人財物。 

五. 若求助人士訴頭痛或咳嗽，須予其測量體溫。 

 

六. 若發現有發熱人士（Ｔ≧37.5℃），隊員立即通知領隊或領隊通知活動負責人，急救組不作進一步

處理。 

 

七. 未經允許之隊員均不能駕駛本會任何車輛。 

 

八. 如有任何爭議，澳門紅十字會將對本通則保留最終決定權。 

 

第二十八條 

廢止 

 

一. 廢止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公佈之「2014 急救隊夏季制服臨時安排 -通告」。 

二. 廢止二Ｏ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公佈之「附件七-急救隊年度評核」。 

 

第十三條 

生效 

本通則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公佈核准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 

澳門特別行政區紅十字會 

 

 



附件一 

 

 

 

 

 

 

 

 

 

 

 

 

 

 

 

 

 

 

 

 

 

 

 

 

 

 

 

 

 

 

 

 

 

 

 

 

  

 

 

 

 

急救監督 

副急救監督 

 

急救隊主任 

首席急救員 

副急救總監 

急救總監 

高級急救員 

資深急救導師 

 

急救導師 

 

見習急救導師 

師 

 

民防隊 

 

資深急救員 急救員 

實習急救員 

駕駛員 

 

助理主任 



附件二 

職程 肩章/職位 職責/晉升條件 

高 

級 

職 

程 

急救總監 
負責急救隊內之決策、管理及行政工作，並制定團隊發展方向 

 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副急救總監 
負責急救隊內之決策、管理及行政工作，並制定團隊發展方向 

 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急救監督 
負責指導、監察、協調及統籌急救隊之一切隊務事宜 

 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副急救監督 
負責協助急救監督完成隊務工作 

 由本會管理層推選 

急救隊主任 
負責執行及帶領成員完成急救服務 

 由本會公開招聘 

助理主任 

負責執行及帶領完成急救服務，支援急救隊行政及策劃等工作 

 以兼任方式運作 

 具備本會急救隊人員資格 

 參與急救服務兩年(每年時數達 60 小時)或以上者 

 由本會管理層以續年委任方式晉升 

基 

礎 

職 

程 

首席急救員 

負責執行及帶領成員完成急救服務，並協助成員進行急救訓練 

 成為高級急救員 

 完成及通過由急救監督設定之所有考核 

 持有本會有效之高級急救課程證書或急救導師培訓課程證書 

 獲長期服務獎(十年)或以上者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高級急救員 

負責執行及帶領成員完成急救服務 

 成為資深急救員 

 完成及通過由副急救監督設定之所有考核 

 持有本會有效之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年資不少於兩年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資深急救員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 

 成為急救員 

 持有本會有效之成人急救員課程證書或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獲長期服務獎(五年)或以上者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急救員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 

 完成實習急救員階段 

 一年內實習 30 小時或以上 

 持有本會有效之成人急救員課程證書或高級急救課程證書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實習急救員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 

 完成本會安排之完成本會安排之 “急救隊學員”培訓課程 

 由急救監督委任 

特 

別 

職 

程 

民防工作隊 

負責執行民防行動工作 

 符合本會民防工作隊章程之入隊條件 

 通過民防工作隊培訓及考核 

 由急救總監委任 

資深急救導師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及教學 

 已成為急救導師 

 於急救學校服務十年或以上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急救導師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及教學 

 已成為實習急救導師 

 持有本會有效急救導師培訓課程證書 

 由急救總監委任晉升 

實習急救導師 

負責執行急救服務及教學 

 已完成並通過急救導師培訓課程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之考核 

 由澳門紅十字會學校校長委任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澳門紅十字會急救隊夏季制服穿著指引 

 

因應急救隊的紅色制服褲在夏季穿著時感覺不適，現公佈黑色制服褲作取代。黑色制服褲為長褲，質料

為快乾物料，褲腳位置設有反光帶及拉鍊。此制服褲於夏季執行本會的急救服務時穿著使用，並補充《急救

隊人員通則》第十五條第三款有關制服褲的規定。本通告自公佈日起生效，早前本會所公佈的夏季制服臨時

安排隨即作廢。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本會人員聯絡，電話：2838 8818。  

 

急救隊制服(夏季)穿著樣式如下圖所示：  

 

 

 

 

 

 

 

 

 

 

 

 

 

 

 

 

 

 

 

 

 

 

 

 

 

 

 

 

 

 

 

 

 

 

 

紅色急救隊 T-Shirt 

黑色急救隊長褲 

黑色鞋 

澳門紅十字會 

急救隊 

2016.4.11 



附件六 

豁免參與年度評核試-通告 

 
 

 

 

 

 

 



附件七 
於二 O 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廢止 

 



附件八 

 

 
 

 

 

 

 

 

 

 



附件九 

 

 
 


